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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
龍）去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香
港特區政府會研究向離境私家車
徵收邊境建設費。特區政府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在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簡
報會上表示，經慎重考慮之後，
現階段不會推行有關收費。
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要增加政
府收入，包括研究向由陸路邊境
管制站離境的私家車徵收邊境建
設費，旅遊巴士和貨車等不受影
響，若以每部私家車收取200元
計算，估計每年可為政府帶來約

10億元收入。有關建議一出即
引發社會不少討論，有人認為收
費貴，影響商人及市民往來兩
地，甚至擔心不利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特區政府當時表示，仍在
研究階段，未有定案。
立法會議員陳曉峰昨日在立法
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簡報會
上表示，當時已建議政府「三思
而不行」。他再次詢問政府是否
已有研究結果。許正宇回應表
示，提出方向後聽到社會不同意
見，經慎重考慮後決定，現階段
不會推行有關收費。

許正宇：現階段不推離境私家車邊境建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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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巴士強制戴安全帶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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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不會再規定乘客搭乘專營及非專營巴士時須佩戴安全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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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寶：廣納民意完善法律條文 再徵詢立法會後推出
立法會前議員江玉歡日前在社交

平台上發布帖文稱，根據相關
條文，強制佩戴安全帶規例只適用
於2026年1月25日或該日後首次登
記的巴士，而該日前首次登記的巴
士縱使有安裝安全帶，乘客可自願
佩戴，不戴也無須負上刑責。
有關言論引發社會廣泛討論，陳
美寶昨日在立法會大樓會見傳媒表
示，連日來聽到社會上很多有關執
行規例的意見和聲音，她會非常重
視並一一細心聆聽。對乘客在專營
巴士和非專營巴士上需要佩戴安全
帶的法律條文，她表示在徵詢法律
意見並與相關同事再審視條例內容
後，發現在技術上有不足之處，未
能完全反映立法原意，即將佩戴安
全帶的法定要求由原來的私家車、
的士及公共小巴等擴展至涵蓋所有
車輛的座位，為乘客提供更佳保
障。

有關法律條文未能完全反映立法原意
「特區政府的初心和原則一直只
有一個，就是保障乘客的出行安
全。我們一直以來的解說和宣傳，
都是希望讓社會更清楚明白我們的
想法和初心。」不過執行過程中讓
市民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以及不清
晰條例內容，且有關法律條文未能
完全反映立法原意，即保障所有乘
客，如座位有配備安全帶就必須佩
戴，「我承認條例是不理想的，需
要盡快修正以及補足。」她強調。
陳美寶強調，負責任的做法是盡
快讓事情清晰化，故需要就此盡快
作出修正和補足，亦藉這段時間全
面優化整體規定，希望廣納市民的
意見，照顧他們提出的有關執行和
操作上的意見，從而達到保障市民
安全。政府因此會盡快安排先刪除

有關條文，即目前不會再有法例要
求乘客乘坐專營巴士或者非專營巴
士時要佩戴安全帶，希望利用這個
時間全面優化整體規定，廣納市民
意見，從而達到保障市民安全。政
府亦會在完善有關法律條文後，再
提交立法會審議。
陳美寶表示，政府未來一段時間
的工作，會繼續以教育和宣傳為
主，「希望大家可以培養自覺地為
保障自身安全，在乘坐公共交通車
輛時佩戴安全帶的習慣。」
九巴及龍運巴士昨日表示，留意
到政府就有關巴士安全帶法例的最
新安排，會根據政府所公布的內容
或指示，適時更新乘客資訊、車長
和前線同事工作指引等。

律政司：細心分析草擬委託書
對法例存在技術上不足，律政司
回覆傳媒查詢表示，凡政府提出的
立法建議，律政司會與倡議的政策
局聯絡，深入掌握立法建議的背景
以及預期效力，並會細心分析由政
策局擬備的草擬委託書，確保有關
建議概念妥善並能夠在法律上發揮
效力。根據一般草擬法例程序，政
府如有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
立法會亦可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審
議，律政司草擬律師會出席小組委
員會的會議，並擬備政府需要的修
訂。運輸局：將盡快以附屬法例形式刊憲刪條文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在實施佩戴安全帶規定6天後宣
布因相關法律條文有不足之處而刪除，有網民質疑若有巴
士乘客被罰會如何處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上進行政策簡報時則表示，該新規定實施
初期，警方執法時均以勸喻為主。運輸及物流局昨晚補
充，政府在刪除規定佩戴安全帶的相關法律條文前，不會
按該條文執法。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未宣布刪除有關法律條文
前，工聯會九龍東議員鄧家彪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提
問警方執法時有否特別安排，會否與以往對小巴乘客執法一
樣，以「放蛇」形式叫停車輛，查看有哪些乘客沒有佩戴安
全帶。鄧炳強回應表示，有關規定設有過渡期，「不論在設

計上有否改善，如何在其他方面做多些宣傳教育，在這個階
段我們警方都是以勸喻或警告形式為主，以配合整體宣傳情
況。」

刪除前不會按條例執法
運輸及物流局昨晚發稿補充，將盡快以附屬法例形式刊憲，

刪除《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第374F章）中的相關
條文，而相關條文刊憲刪除後，不會有乘客在乘坐專營巴士或
非專營巴士時佩戴安全帶的法定要求，至於條文予以刪除前，
政府也不會按該條文執法，其他車種包括私家車、的士、貨
車、小型巴士、特別用途車輛、學生服務車輛的佩戴安全帶法
定要求則繼續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陳曉峰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與交通安全有關的法律
均是為了保護道路使用者包括乘客的安全，特區政府實施
佩戴安全帶的規例也一樣，當年大埔公路發生嚴重巴士車
禍死傷慘重，政府推出有關法例的初衷也是為保護市民安
全。
對特區政府發現相關法律條文存在不足，短時間內宣布
刪除有關條文的決定，盡快完善條文後再徵詢立法會，陳
曉峰認為是果斷和務實做法，政府可以在這段時間盡量完
善相關法律條文，並了解市民的關注點，並建議將相關規
定寫得更清晰明確，例如首次違規和其後再違規的罰則，
若安全帶確實扣不上又如何處理等。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梁美芬對政府的決定亦表示歡
迎，認為立法本意也是為促進社會福祉，倘若法例實施後
衍生不足之處，令市民受困擾，政府能夠從善如流，回應
民意，刪去相關條文，這個舉措實屬正確。

建議改用兩點式安全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成員莊豪鋒表示，欣賞政府及時

處理問題，讓社會有更多討論，而他會持續關注法例執行
上的困難，並建議改用兩點式安全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是有份審議安全帶

規例的法案委員會委員，他表示立法過程中根據政府解
說，以及自己理解，都是希望乘客在已安裝安全帶的巴
士車廂內佩戴，討論這條法例前社會已有廣泛討論，他
強調議員一直認真審議法例，現發現技術錯誤，支持政
府及時糾正。
他指出，政府刪除相關法律條文，需刊憲及交由立法會

省覽，最快下周可以做到，他亦希望盡快處理以令社會更
安心。此外，他希望政府趁這段時間一併檢視實施過程的
問題，務求令乘客佩戴安全帶時更方便，如改用只在腰間
的安全帶，而非現時的「三點式安全帶」。

法例初衷為保護市民 議員讚政府從善如流 ●九巴及龍運巴士昨日表示，留意到政府就有關巴士安全帶法例的最新
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強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規例實施後引發不少爭議，特區政府運輸及

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宣布，經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認為周日（25

日）實施的有關乘客在專營巴士及非專營巴士上須佩戴安全帶的法律條

文，在技術上存在不足之處，未能完全反映立法原意，故宣布會盡快安

排刪除相關條文，現時不會再規定乘客搭乘專營及非專營巴士時須佩

戴安全帶。特區政府會利用這段時間廣納民意並完善相關法律

條文，再徵詢立法會後推出。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政

府規管佩戴安全帶旨在保障乘客安全，並支持

政府今次的決定，認為是快速回應民意

做法正確和務實。（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崔瀅

完善教師註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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